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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31/2021_2022__E4_BA_91_

E5_8D_972009_c38_631818.htm 根据《教师法》和《教师资格

条例》规定，为满足非师范教育类人员申请教师资格，现就

云南省2009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考试

及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 一、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的考试 

（一）考试日程表 根据每年大中专毕业生要求在毕业离校前

或毕业前联系工作时就能申请办理到教师资格证，以及方便

社会人员提前参加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考试的情况，2009年

下半年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课程考试时间安排

见下表： 日期 内容 2009年10月24日 （二）报考安排 本次网

上报名及确认同时进行，时间：2009年7月6日至7月31日，考

生登录网站http://www.ynzk.cn进入工作网自行录入报名信息

后，须到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招考办指定报名点确认

，办理验证、照像、交费等手续。 （三）考点设置 教师资格

认定课程考试的考点只设在各州（市）政府所在地，各县（

市、区）一律不设考点；考生往返考点的交通、食宿费用自

理。 （四）成绩查询 考试结束1个月之后，考生可以凭准考

证号上网查询考试成绩，考试成绩达到60分以上为合格，未

达到60分为不合格。考试成绩单到报名点领取，任何报名点

需在接到省招考院考试成绩通知的当日，及时通知考生领取

成绩。若报名点未及时通知考生领取成绩，耽误考生申请办

理教师资格证时间，将追究报考点责任。成绩查询网址

：www.ynzs.cn。省招生考试院咨询电话：0871-5156203。 二

、举办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考前培训 申请人可以自学形式认



真补修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。 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

地址：学府路8号（教育培训大厦二楼，省教育厅右裙楼）；

联系人：张英才、徐艳霞；联系电话：0871-5120978

、5112453。 三、受理教师资格认定申请 教师资格认定实行

属地分级办理，凡申请认定幼儿园、小学、初级中学教师资

格的人员均在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属地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

提交申请材料；凡申请认定高级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（含实

习指导）教师资格的人员均在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属地的州（

市）教育局提交申请材料；凡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

人员，由学校按程序完善手续后将材料报省教师资格认定指

导中心。 2010年应届非师范类毕业生，可参加本次教育学、

教育心理学考试。 各类教师资格的认定由相应教师资格认定

机构受理。应届毕业生可由毕业学校统一组织或本人自行向

学校所属县（市、区）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。 四、其

他相关事宜 请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人员登录云南教育厅网站

人事处网页参阅《云南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办事指南》和《

教师资格认定政策问答》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